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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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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木香种子、种苗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白木香（Aquilaria sinensis (Lour.) Gilg）的术语和定义、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

包装、标识、贮存和运输等。

本标准适用于海南白木香种子、种苗质量的鉴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文

均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适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适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GB 2772-1999 林木种子检验规程

GB 15569 农业植物调运检疫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3.1 种子

子房接受花粉后，生长发育达 3~4个月的成熟种子。

3.1.1 扦样

从大量的种子中，随机取得一个重量适当，有代表性的供检样品。

3.1.2 真实性

供检种子与文件记录的物种是否相符。

3.1.3 纯度

品种在特征、特性方面典型一致的程度，用本品种的种子数占供检本植物样品种子数的百分率表示。

3.1.4 净度

纯净种子重量占测定样品各成分总重量的百分率。

纯净种子指完整的、发育正常的种子，发育不完全的种子和不能识别出的空粒，以及虽已破口或发

芽，但仍具发芽能力的种子。

3.1.5 发芽率

在规定的条件和时间内长成的正常幼苗数占供检种子数的百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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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生活力

指种子的发芽潜在能力和种胚所具有的生命力，通常是指一批种子中具有生命力（即活的）种子数

占种子总数的百分率。

3.1.7 含水量

按规定程序把种子样品烘干所失去的重量，用失去的重量占供检样品原始重的百分率表示。

3.1.8 千粒重

表示一千粒种子的重量，它是体现种子大小与饱满程度的一项指标，是检验种子质量和作物考种的

内容，也是田间预测产量时的重要依据。

3.2 种苗

成熟白木香种子育成的实生苗或嫁接苗。

3.2.1 实生苗

由种子萌发而长成的苗木。

3.2.2 嫁接苗

通过将一种植物的枝或芽嫁接到另一种植物的茎或根上，使接在一起的两个部分愈合生长成一个完

整的植株。

3.2.3 苗高

土面到种苗叶片末端的垂直自然高度。

3.2.4 地径

地面以上 2cm 处的种苗最大直径。

3.2.5 一年生苗

育苗时间在一年以内的白木香种苗。

3.2.6 二年生苗

育苗时间在一年以上，二年以内的白木香种苗。

4 要求

4.1 基本要求

4.1.1 种子外观要求

----种子端正，饱满，无病虫害；

----成熟呈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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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种苗外观要求

----无病虫害；

----根系健全发达；

----叶片翠绿，长势正常；

----出圃时袋苗土柱完整，无松散。

4.2 疫情要求

按 GB 15569 规定执行，无检疫性病虫害。

4.3 分级要求

4.3.1 种子

种子质量分为一级、二级两个等级，在满足基本要求的条件下，各级别应符合表 1的规定。

表 1 白木香种子分级指标

项目
等级

一级 二级

种子纯度，% ≥95 ≥85

种子发芽率，% ≥95 ≥85

种子生活力，% ≥95 ≥85

种子含水量，% ≥45 ≥35

种子千粒重，g ≥180 ≥130

4.3.2 种苗

种苗质量分为一级、二级两个等级，各级别应符合表 2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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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白木香种苗质量指标

项目
等级

一级 二级

一年生实生苗
地径，cm ＞0.5 0.4-0.5

苗高，cm ＞35 30-35

二年生实生苗
地径，cm ＞0.7 0.5-0.7

苗高，cm ＞50 40-50

一年生嫁接苗
地径，cm ＞1.0 0.8-1.0

苗高，cm ＞50 40-50

二年生嫁接苗
地径，cm ＞1.4 1.2-1.4

苗高，cm ＞80 50-80

5 检验方法

按 GB 2772-1999 林木种子检验规程实施。最后将测量结果记入附录 A的表格中。

5.1 外观检验

根据质量要求目测检验种子的外形、病虫害和成熟度；检验种苗的病虫害、生长状况。

5.2 分级检验

5.2.1 种子（种苗）品种纯度

观察所检样品种子（种苗）的形态特征，确定指定品种的种子（种苗）数。按公式（1）计算种子

（种苗）纯度：

N1

P= ---- ×100………………………………………………(1)

N

式中：

p----种子（种苗）纯度，单位为百分率（%）；

N----所检种子（种苗）数，单位为粒；

N1----样品中指定品种的种子（种苗）数，单位为粒（株）。

计算结果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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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种子净度

称量纯净种子重量占测定样品各成分总重量的百分率。按公式（2）计算种子纯度：

纯净种子

净度= --------------------------------- × 100………………………………………………(2)

纯净种子+其他植物种子重+杂质重

计算结果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

5.2.3 发芽率

种子采收后，在苗圃催芽，12-20 天开始发芽，35 天发芽结束，累计发芽种子数，按公式（3）计

算发芽率：

N1

f= ----× 100………………………………………………(3)

N

式中：

f----种子发芽率，单位为百分率（%）；

N----供试种子总数，单位为粒；

N1----发芽的种子数，单位为粒。

计算结果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

5.2.4 生活力

采用 0.5%的氮蓝四唑溶液处理，避光处理 1h，统计染色情况，按公式（4）计算生活力：

N1

f= ---- × 100………………………………………………(4)

N

式中：

f ----种子生活力，单位为百分率（%）；

N1----被染成红色的种子数，单位为粒；

N----供试种子总数，单位为粒；

计算结果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

5.2.5 含水量

采用预烘干法和高恒温烘干法进行检测，按公式（5）计算含水量：

N-N1

f= ---- × 100………………………………………………(5)

N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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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种子含水量，单位为百分率（%）；

N1----烘干后种子重量，单位为克（g）；

N----烘干前种子重量，单位为克（g）；

计算结果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

5.2.6 种子重量

用千分之一天平称量。

5.2.7 地径

用游标卡尺测量地面以上 2cm 处的种苗最大直径。

5.2.8 苗高

用直尺测量土面到种苗叶片末端的垂直自然高度。

5.3 疫情检验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植物检验条例》、农业部《植物检验条例实施细则（农业部分）》和

GB15569 的规定执行。

6 检验规则

6.1 组批

同一批白木香种子（种苗）为一个检验批次。

6.2 抽样

种子采收后 2d（天）～5d 内随即抽取相当于种子总量 0.5%比例的样品进行检验。

种苗出圃前随即抽取相当于种苗总量 0.5%比例的样品进行检验。

6.3 交收检验

每批种子（种苗）交收前，种子（种苗）质量由供需双方共同委托种子种苗质量检验技术部门或

获得该部门授权的其他单位检验，并由该部门签发白木香种子（种苗）质量检验证书。白木香种子（种

苗）质量检验证书见附录 B。

6.4 判定规则

按 4.3.1（4.3.2）的要求对种子（种苗）进行评判，同一批检验的一级种子（种苗）中，允许有

5%的种子（种苗）低于一级标准，但必须达到二级标准，超此范围，则为二级种子）（种苗）；同一批

检验的二级种子（种苗），允许有 5%的种子（种苗）低于二级标准，超此范围则判为等外品。

6.5 复检

供需双方对质量要求判定有异议时，应进行复检，并以复检结果为准。疫情检验不复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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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包装、标识、贮存和运输

7.1 种子

白木香种子为顽拗型种子，无法长期保存。常温下种子保存时间约 10 天，4℃密封保存 1 个月。

在保湿（60%-90%）且低温（0-10℃）的条件下，用透气的麻袋、布袋、纤维袋包装，每个包装不

超过 5kg（公斤），包装外要附有种子标签以便识别。

包装外侧应有避免日晒、雨淋的标志，每一包装应有一个标志，不同品种及不容批次的种子应附

上标志，标签的内容和规格参见附录 C。

贮存在阴凉、保湿处，时间不超过 10 天。

运输途中要做好防晒、保湿、防雨、防丢失、防损坏等工作。到达目的地后要及时接收保管，尽

快播种。

7.2 种苗

运输前应适当修剪。

营养袋完好的种苗不需要包装可直接运输，破损严重的需要重新套袋。

种苗需挂上标签，标签的内容和规格参见附录 C。

应存放在阴凉处，适当淋水。

运输过程中严防重压、日晒、雨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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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白木香种子质量检测记录

表 1. 纯度分析记录表

环境条件：室内温度 湿度

种批标号：

种子采集地：

重复
所检样品中指定品种

的种子（种苗）数
所检种子（种苗）数 纯度 % 备注

1

2

3

4

平均

表 2. 净度分析记录表

环境条件：室内温度 湿度

种批标号：

种子采集地：

重复
试样重

g
纯净种子重

g
其他植物种子重

g
夹杂物重

g
总重
g 净度 %

1

2

3

4

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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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发芽率测定记录表

环境条件：室内温度 湿度 仪器：

预处理： 置床时间： 测定条件：

种子采集地：

观察结果
优良度% 备注

重复 测定种子数 优良粒 腐烂粒 空粒 畸形粒 病虫粒

日期

1

2

3

4

平均

表 4. 生活力测定记录表

环境条件：室内温度 湿度 仪器：

染色剂： 浓度：

预处理： 置床时间： 测定条件：

种子采集地：

重复

测

定

种

子

数

种子解剖结果
进行

染色

粒数

染色结果

优良粒腐烂粒 空粒 畸形粒 病虫粒
无生活力 有生活力 平均生活力% 备注

粒数 % 粒数 %

日期

1

2

3

4

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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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含水量测定记录表

环境条件：室内温度 湿度 仪器：

预处理： 置床时间： 测定条件：

种子批次：

容器号 1 2 3 4

容器重，g

容器及测定样品原重，g

烘至恒重，g

测定样品原重，g

水分重，g

含水量，g

平均 %

实际差距 % 容许差距 %

表 6. 重量测定记录表

环境条件：室内温度 湿度 仪器：

预处理： 置床时间： 测定条件：

种子批次：

重复号 1 2 3 4 5 6

重量，g

标准差（s）

平均重量，g

变异系数

千粒重，g

审核人（签字）： 校核人（签字）： 检测人（签字）： 检测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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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白木香种子（苗）质量检验证书

检验单位（签章）： No.

育种（苗）机构 购种子（苗）单位

种子（苗）数量 种子（苗）来源

种子（苗）类别

检验结果 其中：一级： 二级:

检验意见

证书签发期 证书有效期

注：本证书一式三份，育种（苗）单位，购种子（苗）单位，检验单位各持一份。

审核人（签字）： 检核人（签字）： 检测人（签字）： 检测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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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白木香种子（苗）标签

注：标签用 150g 的牛皮纸；标签孔用金属包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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